B29203 
购销区外蚕原原母种、原原种和原种、

一代杂交蚕种和共育商品小蚕备案

--共育商品小蚕备案操作规范
一、行政审批项目名称、性质

1、名称：共育商品小蚕备案
2、性质：非行政许可

二、设定依据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办法》（2007年4月10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3号）第八条规定：共育商品小蚕应当遵守养蚕技术规程，并报所在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三、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

依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县农业局负责共育商品小蚕备案。

四、行政审批条件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办法》第九条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桂农业发﹝2010﹞39号）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共育商品小蚕备案应当具备条件：
1、有与共育规模相适应的专用桑园和专用蚕室及蚕具。指每批每共育10张蚕种应配备专用桑园1亩以上，专用蚕房15m2 以上及相应蚕匾、蚕网等养蚕用具；

2、有经培训的技术人员。指每个共育室具有1名以上经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技术人员；

3、有保证小蚕质量的其他相关设备。指配备有消毒池、蚕沙池等消毒防病设施，配备有电炉（火炉）、温度计、消毒器械、运输工具等仪器设备。
五、实施对象和范围

广西区内共育商品小蚕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
六、申请材料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桂农业发﹝2010﹞39号）第二十九条规定, 申请者应提交如下材料：
1、《商品小蚕共育备案表》（原件一式3份）；

2、小蚕共育室和桑园情况介绍及相关照片（原件1份）；

3、养蚕技术人员资格证明（复印件1份，原件备查）或养蚕资历说明(原件1份)。

七、办结时限

1、法定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

2、承诺时限：由县农业局自行公布。
八、行政审批数量

无数量限制。
九、收费项目、标准及其依据

不收费。
十、咨询、投诉电话

由各县农业局自行公布。
附件：
行政审批流程图（由各县农业局自行编制公布）

申请书示范文本
附件、申请书示范文本
商品小蚕共育备案表

	共育户名称
	
	备案日期
	

	地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共育规模
	
	蚕种来源
	

	蚕品种名
	
	发售地点
	

	生

产

条

件
	技术员
	人
	催青室
	m2

	
	蚕  室
	         m2 
	贮桑室
	m2

	
	桑园面积
	亩
	蚕 匾
	个

	
	加温设备
	套
	温湿度计
	个

	
	消毒器械
	台
	消毒池
	个

	
	蚕沙坑
	m3
	其它
	

	生

产

情

况
	1、桑园管理及桑叶质量；2、消毒防病制度；3、饲养管理及技术措施；4、小蚕质量保证等

	备案

机关

意见
	负责人（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市级、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申请人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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